非財團法人制寺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總說明

按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規定：「寺廟之組織或管理章程內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名稱。（二）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三）所在地。（四）宗旨。（五）興辦事業。（六）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資格之取得、喪失、開除與權利及義務。（七）組織及其管理方法。（八）管理或監察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職權、產生及解任之要件、程序；任期及任期屆滿之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九）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之方法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十）財產保管運用方法，經費、會計制度及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十一）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十二）組織解散事由與程序、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為輔導非財團法人制且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依據上開規定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俾寺廟事務正常運作、寺廟永續發展，爰就寺廟宗教及組織型態之不同，例示下列五種非財團法人制寺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供寺廟訂定組織或管理章程之參考：
一、道教宮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委員會制。

二、道教宮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人制。

三、佛教寺院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執事會制。

四、佛教寺院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信徒大會制。

五、一貫道道院、講堂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委員會制。

一、道教宮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委員會制
	條      次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以下稱本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廟（宮）定名為○○廟（宮）〔以下簡稱本廟（宮）〕。
	一、例示名稱。
二、名稱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名稱。

	第  二  條
	本廟（宮）宗教派別為道教○○（符籙派、丹鼎派、占驗派、…），主祀○○（玉皇上帝、三官大帝、福德正神、…）。
	一、例示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二、宗教別及主祀神佛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宗教別及主祀神佛。

三、寺廟如無所屬派別，得免記載。

	第  三  條
	本廟（宮）設於○○縣（市）○○鄉（鎮市區）○○路（街）○段○○巷○○弄○○號。
	一、例示所在地。
二、所在地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住所。

	第  四  條
	本廟（宮）以弘揚道教教義、激發人心向善、促進社會和諧、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為宗旨。
	例示宗旨。

	第  五  條
	本廟（宮）為達成設立宗旨，經常辦理事項如下：

一、定期詮釋道教經義及辦理主神祭祀。

二、舉辦道教傳統科儀齋醮慶典道場法會。

三、推行道教教義宣導、教育。

四、維護、管理所屬財物及法物。

五、倡導倫理道德，匡正社會風氣。

六、興辦公益慈善社會教化事業。

七、………………………。

八、其他與宗旨相關事項。
	例示興辦事業。

	第  二  章
	信徒
	依據本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甲案－適用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章程制定前，經依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廟（宮）信徒。

年滿二十歲，為依規傳度之道教徒，或有虔誠道教信仰之信眾，或對本廟（宮）有特殊貢獻，經本廟（宮）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廟（宮）新增信徒。

【乙案－適用新設立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廟（宮）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時，年滿二十歲並符合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信徒有關規定，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廟（宮）信徒。

年滿二十歲，為依規傳度之道教徒，或有虔誠道教信仰之信眾，或對本廟（宮）有特殊貢獻，經本廟（宮）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廟（宮）新增信徒。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取得。
二、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甲案】適用對象），有關新增信徒資格之規定，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惟倘寺廟於章程內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新增信徒，則新增信徒其職權及義務始自主管機關備查後，而非始自信徒大會決議通過時。
三、新設立之寺廟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乙案】適用對象），其信徒資格之取得，分別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廟（宮）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附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喪失其信徒資格：

一、死亡。
二、親自出席信徒會議或書面檢附確為本人意思表示證明文件表明放棄本廟（宮）信徒資格者。

三、……………………。
四、連續二年無故未假缺席本廟（宮）定期或臨時信徒會議者。
前項第一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提信徒大會報告；第二、三、四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經信徒大會通過。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
二、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其要件及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

	第 八 條
	本廟（宮）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於信徒會議時詢問、提議、附議、表決及其他本章程規定之權利。
	例示信徒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廟（宮）信徒應遵守本章程規定及參加本廟（宮）各項會議並遵守會議之決議。
	例示信徒之義務。

	第  三  章
	組織與職權
	依據本點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廟（宮）設信徒大會，由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組成，為本廟（宮）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正本章程。

二、議決本廟（宮）不動產之處分。

三、議決本廟（宮）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上之獎助或捐贈。
四、議決信徒之加入及除名。

五、選舉及罷免管理委員、監察委員。

六、審議本廟（宮）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

七、……………………。

八、其他本章程或法令規定之事項。
	一、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二、寺廟組織及其管理方法，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一 條
	本廟（宮）設管理委員會為執行機構，管理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本章程所訂之任務項目與各項會議決議及興革事項。

二、本廟（宮）財產管理事項。

三、本廟（宮）不動產處分之擬議。

四、本廟（宮）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下（含本數）之獎助或捐贈之議決。

五、本廟（宮）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上之獎助或捐贈之擬議。
六、信徒加入或除名資格之審查。

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之選任或補選。

八、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之擬議。

九、………………………。

十、其他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例示管理組織成員之職權。

	第 十二 條
	本廟（宮）設監察委員會為監察機構，監察委員會職權如下：

1、 監察信徒大會決議事項及管理委員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本廟（宮）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

3、 常務監察委員之選任或補選。

4、 稽核本廟（宮）財務收支。

5、 ……………………。

六、其他本章程規定應監察事項。
	一、例示監察組織成員之職權。
二、設有監察組織之寺廟，應於章程明定其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廟（宮）管理委員會置管理委員○人（需為單數），候補管理委員○人，由信徒大會就信徒中選任之。

本廟（宮）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管理委員互選產生。

主任委員綜理本廟（宮）事務，對外代表本廟（宮），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亦因故不能代理時，由主任委員指定管理委員一人代理。

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時，由過半數管理委員書面連署推舉委員一人，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暫代主任委員，並於三個月內召集臨時管理委員會議，辦理主任委員等出缺人員補選事宜。

副主任委員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管理委員會辦理補選。

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管理委員依選任時得票數遞補。候補管理委員全數遞補後，於管理委員出缺達管理委員總人數五分之ㄧ以上時，始由主任委員召集信徒大會辦理補選。
	一、例示管理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產生。
二、寺廟管理組織是否設置副主任委員、候補管理委員，以及管理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四 條
	本廟（宮）監察委員會置監察委員○人（需為單數），候補監察委員○人，由信徒大會就非經選任為管理委員或後補管理委員之信徒中選任之。

本廟（宮）監察委員會置常務監察一人，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常務監察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指定監察委員一人代理。

常務監察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監察委員辦理補選。

監察委員會辦理常務監察之選任或補選，因出席人數不足無法成會辦理選舉時，得以取得過半數監察委員書面同意文件方式產生之。

監察委員出缺時，由候補監察委員依選任時得票數遞補。候補監察委員全數遞補後仍有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信徒大會辦理補選。
	一、例示監察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產生。
二、寺廟是否設置監察組織成員（監事）、候補監察（候補監事）、常務監察（常務監事），以及監察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十五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年，除第一屆自主管機關備查日起算任期外，第二屆起自改選後（宣誓）就職日開始計算任期。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選任、補選或遞補後應報主管機關備查；補選或遞補產生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之屆止日。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任期。
二、寺廟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之任期，基於宗教自由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教義或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十六條
	主任委員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召開信徒大會選任次屆管理委員、監察委員。

主任委員任期屆滿逾三個月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信徒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舉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召開臨時信徒大會，辦理選任管理委員、監察委員事宜。

主任委員任期屆滿逾一年仍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任一信徒召集臨時信徒大會辦理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改選。如信徒二人以上提出召開會議時，由提出信徒協調一人召開，協調不成時，以公開抽籤方式產生。
	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任期屆滿之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第 十七 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內辭職，訂有特定日生效者，於該特定日生效；未定有生效日者，以書面送達本廟（宮）之日起生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罷免之日起，喪失資格：

1、 違反本章程規定，情節重大，損及本廟（宮）利益。

2、 連續○次未請假不參加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會議。

3、 …………………………。
四、有背信、詐欺、侵占、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犯罪行為，經一審判決有罪者。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解任之要件、程序。
二、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解任之要件、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八 條
	本廟（宮）置總幹事一人，由主任委員就熟諳行政及宗教事務者聘任之。

總幹事承主任委員之命，統籌辦理日常事務。
	一、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二、寺廟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於本章程內規定工作人員之組成、任免及其職掌等。

	第  四  章
	會議
	依據本點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信徒大會每年召開○次。

臨時信徒大會由主任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信徒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書面送請主任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主任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信徒大會，主任委員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主任委員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信徒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信徒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二十 條
	本廟（宮）管理委員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管理委員會每○個月召開一次。

臨時管理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管理委員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管理委員連署，書面送請主任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主任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管理委員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管理委員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主任委員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委員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管理委員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二十一條
	本廟（宮）監察委員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常務監察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監察委員會每○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併管理委員會，召開管理委員暨監察委員聯席會。

臨時監察委員會由常務監察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監察委員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監察委員連署，書面送請常務監察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常務監察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集，常務監察委員如未出席，由出席監察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監察委員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常務監察委員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二十二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之召開，如涉本廟（宮）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事項者，開會通知至遲應於開會前七日，連同會議議程及相關資料送達各信徒、委員。
	例示寺廟涉重大事項相關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

	第二十三條
	【甲案】

本廟（宮）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但不得討論議決本廟（宮）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案件。

【乙案】

本廟（宮）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一、例示信徒大會之召開因出席人員不足額屢次流會之處理措施。
二、【甲案】規定信徒大會經依程序通知召開後均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惟該次會議不得討論議決寺廟章程修正案等重大案件。【乙案】無重大案件不得討論議決之但書規定。寺廟得依其事務運作情形，自行選擇採行之方案或另為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廟（宮）信徒、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應親自出席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如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其他信徒、管理委員、監察委員代為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人之委託，且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受託代行使之權利，依委託書委託內容而定。
	例示出席及委託出席會議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議各項提案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經出席信徒、委員半數以上通過。
	例示會議決議之方法。

	第  五  章
	經費、會計及財務管理
	依據本點第十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廟（宮）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油香收入。
二、捐獻收入。
三、道場法會收入。

四、存款孳息收入。

五、……………。

六、其他收入。
	例示經費來源。

	第二十七條
	本廟（宮）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制度採現金收付制。

本廟（宮）收支報告依規定經信徒大會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一、例示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
二、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九條規定，寺廟收支報告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並辦理公告。惟上開規定是否納入章程內規範，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

	第二十八條
	本廟（宮）捐獻收入須以寺廟名義開立收據交付捐贈人；油箱收入，每○日由管理委員及監察委員、出納會同清點，均須存入以本廟（宮）名義向金融機構開戶之存簿，並登載於帳冊。

本廟（宮）單筆新臺幣○萬以下（含本數）之經費支出，由主任委員決定之；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管理委員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

本廟（宮）購置或接受贈與之不動產，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並應登記為本廟（宮）所有。

本廟（宮）年度收支若有盈餘，不得轉入任何私人名義下。
	一、例示財產保管運用方法。
二、考量寺廟受贈之不動產倘設有負擔，恐影響寺廟權益甚至危及其存續，爰寺廟得於章程內規定寺廟受贈不動產前，應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

	第二十九條
	本廟（宮）新臺幣○萬以下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由管理委員會議決通過辦理；累計達新臺幣○萬或單筆新臺幣○萬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

本廟（宮）對重大災害急難救助之捐贈，達前項規定之金額以上者，得由主任委員先行動支，並於事後提經管理委員會、信徒大會追認。
	例示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第 三十 條
	本廟（宮）所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符合本廟（宮）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廟（宮）權益外，並須提經信徒大會議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例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二、寺廟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主管機關備查，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惟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依據本點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本章程規定時，信徒、委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撤銷其決議，另行依本章程規定程序召集會議、決議。但出席信徒、委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
	一、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參照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明定撤銷決議之請求及撤銷程序。

	第三十二條
	本廟（宮）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本廟（宮）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例示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惟寺廟仍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之需要，另行規定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必然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但考量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為十方信眾捐資成立，故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不應於章程內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提經信徒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例示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
二、章程之訂定及其修正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組織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道教宮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人制

	條      次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以下稱本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廟（宮）定名為○○廟（宮）〔以下簡稱本廟（宮）〕。
	一、例示名稱。

二、名稱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名稱。

	第  二  條
	本廟（宮）宗教派別為道教○○（符籙派、丹鼎派、占驗派、…），主祀○○（玉皇上帝、三官大帝、福德正神、…）。
	一、例示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二、宗教別及主祀神佛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宗教別及主祀神佛。

三、寺廟如無所屬派別，得免記載。

	第  三  條
	本廟（宮）設於○○縣（市）○○鄉（鎮市區）○○路（街）○段○○巷○○弄○○號。
	一、例示所在地。

二、所在地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住所。

	第  四  條
	本廟（宮）以弘揚道教教義、激發人心向善、促進社會和諧、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為宗旨。
	例示宗旨。

	第  五  條
	本廟（宮）為達成設立宗旨，經常辦理事項如下：

一、定期詮釋道教經義及辦理主神祭祀。

二、舉辦道教傳統科儀齋醮慶典道場法會。

三、推行道教教義宣導、教育。

四、維護、管理所屬財物及法物。

五、倡導倫理道德，匡正社會風氣。

六、興辦公益慈善社會教化事業。

七、………………………。

八、其他與宗旨相關事項。
	例示興辦事業。

	第  二  章
	信徒
	依據本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適用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章程制定前，經依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廟（宮）信徒。

年滿二十歲，為依規傳度之道教徒，或有虔誠道教信仰之信眾，或對本廟（宮）有特殊貢獻，經本廟（宮）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廟（宮）新增信徒。

【乙案－適用新設立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廟（宮）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時，年滿二十歲並符合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信徒有關規定，且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廟（宮）信徒。

年滿二十歲，為依規傳度之道教徒，或有虔誠道教信仰之信眾，或對本廟（宮）有特殊貢獻，經本廟（宮）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廟（宮）新增信徒。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取得。

二、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甲案】適用對象），有關新增信徒資格之規定，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惟倘寺廟於章程內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新增信徒，則新增信徒其職權及義務始自主管機關備查後，而非始自信徒大會決議通過時。
三、新設立之寺廟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乙案】適用對象），其信徒資格之取得，分別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廟（宮）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附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喪失其信徒資格：

一、死亡。
二、親自出席信徒會議或書面檢附確為本人意思表示證明文件表明放棄本廟（宮）信徒資格者。

三、……………………。
四、連續二年無故未假缺席本廟（宮）定期或臨時信徒會議者。

前項第一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提信徒大會報告；第二、三、四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經信徒大會通過。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

二、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其要件及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

	第  八  條
	本廟（宮）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於信徒會議時詢問、提議、附議、表決及其他本章程規定之權利。
	例示信徒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廟（宮）信徒應遵守本章程規定及參加本廟（宮）各項會議並遵守會議之決議。
	例示信徒之義務。

	第  三  章
	組織與職權
	依據本點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廟（宮）設信徒大會，由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組成，為本廟（宮）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改本章程。

二、議決本廟（宮）不動產之處分。

三、議決本廟（宮）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上之獎助或捐贈。
四、議決信徒之加入及除名。

五、選舉及罷免管理人、代理人及監察人。

六、審議本廟（宮）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

七、……………………………。

八、其他本章程或法令規定之事項。
	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第 十一 條
	本廟（宮）置管理人一人，綜理本廟（宮）一切事務，為本廟（宮）負責人，對外代表本廟（宮）。另置代理人一人，管理人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代理人代理。

本廟（宮）置監察人一人，負責稽查本廟（宮）財物管理、會計與收支報告、信徒大會決議事項之執行狀況。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人之名稱、名額、職權。

二、寺廟是否設置代理人、監察人、代理人之名稱（如代理人、副管理人…）及管理人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二 條
	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均由信徒大會就信徒中選任之，任期○年，除第一屆自主管機關備查日起算任期外，第二屆起自改選後（宣誓）就職日開始計算任期。
管理人任期內出缺，由代理人三個月內召開信徒大會補選之；代理人、監察人出缺，由管理人召開信徒大會補選之；管理人、代理人均出缺時，由監察人三個月內召開信徒大會補選之，逾三個月期限未補選時，得由十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選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召開臨時信徒大會補選之。

補選產生之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其任期至原任期之屆止日。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人員產生。

二、管理人是否限定為寺廟信徒，應於本章程內明定，避免日後衍生爭端。

	第 十三 條
	管理人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召開信徒大會選任次屆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

管理人任期屆滿逾三個月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信徒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舉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召開臨時信徒大會，辦理選任管理人、代理人事宜。

管理人任期屆滿逾一年仍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任一信徒召集臨時信徒大會辦理改選。如信徒二人以上提出召開會議時，由提出信徒協調一人召開，協調不成時，以公開抽籤方式產生。
	例示管理人員任期屆滿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第 十四 條
	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辭職須以書面為之，訂有特定日生效者，於該特定日生效；未定有生效日者，以書面送達本廟（宮）之日起生效。

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罷免之日起，喪失資格：

1、 違反本章程規定，情節重大，損及本廟（宮）利益。

2、 有背信、詐欺、侵占、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犯罪行為，經一審判決有罪者。

3、 …………………………。

4、 對於廟務之推展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其個人行為有損及本廟（宮）權益之虞者。

罷免管理人、代理人、監察人須經二分之一以上信徒出席，出席信徒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成立。
	例示管理及監察人員解任之要件、程序。

	第 十五 條
	本廟（宮）管理人職權如下：
1、 執行本章程所訂之任務項目與信徒大會決議及興革事項。

2、 本廟（宮）財產管理事項。

3、 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之擬議。

4、 ……………………。

五、其他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例示負責人之職權。

	第 十六 條
	本廟（宮）置總幹事一人，由管理人就熟諳行政及宗教事務者聘任之，其任期與管理人同。

總幹事承管理人之命，統籌辦理日常事務。
	一、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二、寺廟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於本章程內規定工作人員之組成、任免及其職掌等。

	第  四  章
	會議
	依據本點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管理人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信徒大會每年召開○次。

臨時信徒大會由管理人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信徒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書面送請管理人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管理人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信徒大會，管理人因故未出席會議，或管理人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信徒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信徒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十八 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之召開，如涉本廟（宮）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事項者，開會通知至遲應於開會前七日，連同會議議程及相關資料送達各信徒。
	例示寺廟涉重大事項信徒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序。

	第 十九 條
	【甲案】

本廟（宮）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但不得討論議決本廟（宮）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案件。

【乙案】

本廟（宮）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一、例示信徒大會之召開因出席人員不足額屢次流會之處理措施。
二、【甲案】規定信徒大會經依程序通知召開後均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惟該次會議不得討論議決寺廟章程修正案等重大案件。【乙案】無重大案件不得討論議決之但書規定。寺廟得依其事務運作情形，自行選擇採行之方案或另為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廟（宮）信徒應親自出席信徒大會，如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其他信徒代為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人之委託，且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受託代行使之權利，依委託書委託內容而定。
	例示出席及委託出席會議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各項提案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經出席信徒半數以上通過。
	例示會議決議之方法。

	第  五  章
	經費、會計及財務管理
	依據本點第十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廟（宮）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油香收入。
二、捐獻收入。
三、道場法會收入。

四、存款孳息收入。

五、……………。

六、其他收入。
	例示經費來源。

	第二十三條
	本廟（宮）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制度採現金收付制。

本廟（宮）收支報告依規定經信徒大會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一、例示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

二、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九條規定，寺廟收支報告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並辦理公告。惟上開規定是否納入章程內規範，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

	第二十四條
	本廟（宮）捐獻收入須以寺廟名義開立收據交付捐贈人；油箱收入，每○日由信徒○人及監察人、出納會同清點，均須存入以本廟（宮）名義向金融機構開戶之存簿，並登載於帳冊。

本廟（宮）單筆新臺幣○萬以下（含本數）之經費支出，由管理人決定之；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

本廟（宮）購置或接受贈與之不動產，應提經信徒會議決議通過始得辦理，並應登記為本廟（宮）所有。

本廟（宮）收支若有盈餘，不得轉入任何私人名義下。
	一、例示財產保管運用方法。

二、考量寺廟受贈之不動產倘設有負擔，恐影響寺廟權益甚至危及其存續，爰寺廟得於章程內規定寺廟受贈不動產前，應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廟（宮）新臺幣○萬以下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由管理人決定之；累計達新臺幣○萬或單筆新臺幣○萬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

本廟（宮）對重大災害急難救助之捐贈，達前項規定應提經信徒大會通過之金額以上者，得由管理人先行動支，並於事後提經信徒大會追認。
	例示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第二十六條
	本廟（宮）所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符合本廟（宮）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廟（宮）權益外，並須提經信徒大會議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例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二、寺廟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主管機關備查，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惟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依據本點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廟（宮）信徒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本章程規定時，信徒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撤銷其決議，另行依本章程規定程序召集會議、決議。但出席信徒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
	一、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參照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明定撤銷決議之請求及撤銷程序。

	第二十八條
	本廟（宮）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本廟（宮）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例示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惟寺廟仍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之需要，另行規定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必然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但考量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為十方信眾捐資成立，故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不應於章程內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提經信徒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例示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

二、章程之訂定及其修正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組織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 三十 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三、佛教寺院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執事會制
	條      次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以下稱本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寺定名為○○寺﹙以下簡稱本寺﹚。
	一、例示名稱。

二、名稱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名稱。

	第  二  條
	本寺宗教派別為佛教○○（淨土宗、臨濟宗、…），主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淨土三聖、…）。
	一、例示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二、宗教別及主祀神佛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宗教別及主祀神佛。

三、寺廟如無所屬派別，得免記載。

	第  三  條
	本寺設於○○縣（市）○○鄉（鎮市區）○○路（街）○段○○巷○○弄○○號。
	一、例示所在地。

二、所在地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住所。

	第  四  條
	本寺致力於佛教之研究，弘揚、傳播與實踐。並推展興辦佛教之教育、文化、公益事業，淨化人心福利社會為宗旨。
	例示宗旨。

	第  五  條
	本寺之任務如下：
一、宣揚佛教教義，提倡佛法之研究與實踐。
二、舉辦佛教之弘法、宣導、傳播等教育工作事項。
三、出版佛教文物書刊、佛學著作及相關之文化事業。
四、舉辦有益身心健康之社會服務活動。
五、…………………。

六、其他相關事項。
	例示興辦事業。

	第  二  章
	執事
	依據本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甲案－適用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執事名冊之寺廟】
本章程制定前，經依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執事為本寺執事。

年滿二十歲比丘、比丘尼，經住持提名執事會通過，出具願任執事同意書，報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寺新增執事。

前項因住持出缺無人提名時，得逕由依程序召開之執事會過半數出席執事通過認定。

【乙案－適用新設立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執事名冊之寺廟】
本寺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時，出家僧眾年滿二十歲並符合政府執事認定要件，且出具願任執事同意書，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執事，為本寺執事。

年滿二十歲比丘、比丘尼，經住持提名執事會通過，出具願任執事同意書，報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寺新增執事。

前項因住持出缺無人提名時，得逕由依程序召開之執事會過半數出席執事通過認定。
	一、例示執事資格之取得。

二、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執事名冊之寺廟（即【甲案】適用對象），有關新增執事資格之規定，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惟倘寺廟於章程內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新增執事，則新增執事其職權及義務始自主管機關備查後，而非始自執事會決議通過時。
三、新設立之寺廟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執事名冊之寺廟（即【乙案】適用對象），其執事資格之取得，分別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寺執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附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註銷其執事資格：

一、死亡。
二、親自出席執事會議或以書面向住持表示辭去本寺執事資格者。

前項喪失執事資格者，於原因事實發生日喪失執事資格。

本寺執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執事會議開除其執事資格： 

一、連續二年無故未假缺席本寺定期或臨時執事會者。

二、……………………。
三、對本寺或本寺僧眾、執事或職員興訟，或其他情事，而損害僧團和合、或本寺利益、聲譽者。
前項執事資格自執事會議通過開除日起喪失。
	一、例示執事資格之喪失、開除。

二、執事資格之喪失、開除其要件及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

	第  八  條
	本寺執事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其他本章程規定之權利。
	例示執事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寺執事應遵守本章程規定及參加本寺會議之義務。
	例示執事之義務。

	第  三  章
	住持
	依據本點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寺置住持一人，綜理本寺一切事務，為本寺之負責人，對外代表本寺，對內管理本寺。另置監院一人，由住持指定，住持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而未指定代理人時，由監院代理，監院因故無法代理時，由執事自行集會選任人員代理。
	一、例示負責人之名稱、名額、職權。

二、寺廟是否設置副住持、監院或代理人，以及管理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一 條
	本寺住持，由現任住持就執事成員中提名，經執事會同意後繼任。現任住持無法提名時，逕由依程序召開之執事會就執事成員中選任產生後繼任，任期○年。

監院由依本章程規定產生之住持就執事成員中任免之。
住持任期內出缺，由監院或依前條產生之代理人召開執事會補選之；住持及監院均出缺但未依前條選任代理人時，由十分之ㄧ以上執事連署推選臨時執事會議召集人，檢附住持及監院均出缺之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召集執事會議補選之。補選產生之住持，其任期至原任期之屆止日。
	一、例示負責人之產生。

二、寺廟負責人之產生方式及任期，基於宗教自由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教義或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二 條
	住持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召開執事會選任次屆住持。

住持任期屆滿逾三個月未辦理改選者，得由執事十分之ㄧ以上連署推舉臨時執事會召集人召開臨時執事會，辦理選任住持事宜。

住持任期屆滿逾一年仍未辦理改選者；得由任一執事召開臨時執事會，辦理選任住持事宜。如執事二人以上提出召開會議時，由提出執事協調一人召開，協調不成時，以公開抽籤方式產生。
	例示負責人任期屆滿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第 十三 條
	住持辭職須以書面為之，訂有特定日生效者，於該特定日生效；未定有生效日者，於辭職書送達本寺之日起生效，由監院代理。

住持、監院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執事會議決通過罷免之日起，喪失資格：

1、 違反本章程規定。

2、 有背信、詐欺、侵占、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犯罪行為，經一審判決有罪者。

3、 對於寺務之推展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其個人行為有損及本寺權益之虞者。

罷免住持、監院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執事出席，出席執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成立。
	一、例示負責人解任之要件、程序。
二、負責人解任之要件、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四 條
	本寺住持職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本章程所訂之任務項目與執事會決議及興革事項。

二、本寺財物增置、營建及處分、變更事項之擬議。

三、本寺財物及環境之維護及管理。

四、辦理執事之加入或除名、任免四大執事及聘免工作人員。

五、釐訂各項事務計畫及收支款項報告。

六、修訂本章程及其他規律制度草案之擬議。

七、……………………………。

八、其他有關本寺應辦事項。
	例示負責人之職權。

	第  四  章
	執事會
	依據本點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寺由執事組成執事會，執事會職權如下：

一、本章程制修定之審議。

二、本寺其他規律制度訂定、修正之審議。

三、本寺收支結算之審議。
四、本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審議。

五、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獎助或捐贈之審議。
六、本寺住持選任與罷免。

七、……………………………。

八、其他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第 十六 條
	本寺執事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住持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執事會議每年召開○次。

臨時執事會議由住持視寺務推展需要召開，如執事就寺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ㄧ以上執事連署，書面送請住持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住持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ㄧ以上執事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執事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執事會議，住持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住持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執事互推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執事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十七 條
	本寺執事會之召開，如涉本寺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事項者，開會通知至遲應於開會前七日，連同會議議程及相關資料送達各執事。
	例示寺廟涉重大事項執事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

	第 十八 條
	【甲案】

本寺執事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執事出席始成會。執事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執事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執事，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但不得討論議決本寺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案件。

【乙案】

本寺執事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執事出席始成會。執事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執事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執事，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一、例示執事會之召開因出席人員不足額屢次流會之處理措施。
二、【甲案】規定執事會依程序通知召開後均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執事會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惟該次會議不得討論議決寺廟章程修正案等重大案件。【乙案】無重大案件不得討論議決之但書規定。寺廟得依其事務運作情形，自行選擇採行之方案或另為規定。

	第 十九 條
	本寺執事應親自出席執事會，如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其他執事代為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人之委託，且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受託代行使之權利，依委託書委託內容而定。
	例示出席及委託出席會議之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寺執事會議各項提案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經出席執事半數以上通過。
	例示會議決議之方法。

	第  五  章
	財務
	依據本點第十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寺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油香收入。
二、捐獻收入。
三、法會收入。

四、………………。

五、其他收入。
	例示經費來源。

	第二十二條
	本寺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制度採現金收付制。

本寺收支報告依規定經執事會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一、例示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

二、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九條規定，寺廟收支報告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並辦理公告。惟上開規定是否納入章程內規範，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

	第二十三條
	本寺各項收入，須存入以本寺名義向金融機構開戶之存簿，並登載於帳冊。
	例示財產保管方法。

	第二十四條
	本寺單筆新臺幣○萬以下（含本數）之經費支出，由住持決定之；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執事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

本寺購置或接受贈與之不動產，應提經執事會議決議通過始得辦理，並應登記為本寺所有。

本寺收支若有盈餘，不得轉入任何私人名義下。
	一、例示財產保管運用方法。

二、考量寺廟受贈之不動產倘設有負擔，恐影響寺廟權益甚至危及其存續，爰寺廟得於章程內規定寺廟受贈不動產前，應經執事會議決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寺新臺幣○萬以下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由住持決定之；累計達新臺幣○萬或單筆新臺幣○萬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應提經執事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

本寺對重大災害急難救助之捐贈，達前項規定應提經執事會議決通過之金額以上者，得由住持先行動支，並於事後提經執事會追認。
	例示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第二十六條
	本寺所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符合本寺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寺權益外，並須提經執事會議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例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二、寺廟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主管機關備查，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惟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依據本點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寺執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本章程規定時，執事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撤銷其決議，另行依本章程規定程序召集會議、決議。但出席執事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
	一、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參照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明定撤銷決議之請求及撤銷程序。

	第二十八條
	本寺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本寺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例示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惟寺廟仍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之需要，另行規定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必然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但考量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為十方信眾捐資成立，故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不應於章程內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提經執事會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例示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

二、章程之訂定及其修正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組織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 三十 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四、佛教寺院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信徒大會制

	條      次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以下稱本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寺定名為○○寺﹙以下簡稱本寺﹚。
	一、例示名稱。

二、名稱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名稱。

	第  二  條
	本寺宗教派別為佛教○○（淨土宗、臨濟宗、…），主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淨土三聖、…）。
	一、例示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二、宗教別及主祀神佛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宗教別及主祀神佛。

三、寺廟如無所屬派別，得免記載。

	第  三  條


	本寺設於○○縣（市）○○鄉（鎮市區）○○路（街）○段○○巷○○弄○○號。
	一、例示所在地。

二、所在地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住所。

	第  四  條


	本寺以弘揚佛法，導正人心，淨化社會，興辦慈善公益事業，福利社會人群為宗旨。
	例示宗旨。

	第  五  條
	本寺之任務如下：
一、宣揚佛教教義，提倡佛法之研究與實踐。
二、舉辦佛教之弘法、宣導、傳播等教育工作事項。
三、出版佛教文物書刊、佛學著作及相關之文化事業。
四、舉辦有益身心健康之社會服務活動。
五、…………………。

六、其他相關事項。
	例示興辦事業。

	第  二  章
	信徒
	依據本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甲案－適用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章程制定前，經依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寺信徒。

年滿二十歲，皈依之佛教徒或對本寺有特殊貢獻，經本寺住持提名經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寺新增信徒。

【乙案－適用新設立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寺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時，年滿二十歲並符合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信徒有關規定，且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寺信徒。

年滿二十歲，皈依之佛教徒或對本寺有特殊貢獻，經本寺住持提名經信徒大會通過，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寺新增信徒。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取得。

二、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甲案】適用對象），有關新增信徒資格之規定，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惟倘寺廟於章程內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新增信徒，則新增信徒其職權及義務始自主管機關備查後，而非始自信徒大會決議通過時。
三、新設立之寺廟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乙案】適用對象），其信徒資格之取得，分別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寺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附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註銷其信徒資格：

一、死亡。
二、親自出席信徒大會或書面檢附確為本人意思表示證明文件表明放棄本寺信徒資格者。

三、……………………。
四、連續二年無故未假缺席本寺定期或臨時信徒大會者。
前項第一款資格註銷，須於信徒大會提出報告；前項第二、三、四款信徒資格註銷須經信徒大會通過。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

二、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其要件及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

	第  八  條
	本寺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具有本章程規定之權利。
	例示信徒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寺信徒應遵守本章程規定及參加本寺各項會議。
	例示信徒之義務。

	第  三  章
	住持
	一、依據本點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二、本章適用僧眾道場之佛教寺院；非屬僧眾道場者，得自行依其組織或管理之需要，訂定其組織管理方式。

	第  十  條
	本寺置住持一人，綜理本寺一切事務，為本寺之負責人，對外代表本寺，對內管理本寺。另置監院一人，由住持指定，住持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而未指定代理人時，由監院代理，監院因故無法代理時，由執事自行集會選任人員代理。

住持及監院，須為年滿二十歲之比丘或比丘尼，不限於本寺之信徒，惟住持或監院倘非本寺信徒者，不得於信徒大會參與表決。
	1、 例示負責人之名稱、名額、職權。
2、 寺廟是否設置副住持、監院或代理人，以及代理人名稱、管理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一 條
	本寺住持，由現任住持就出家僧眾之信徒中提名，經信徒大會同意後繼任。現任住持無法提名時，逕由依程序召開之信徒大會就出家僧眾之信徒中選任產生後繼任，任期○年。

監院由依本章程規定產生之住持就執事成員中任免之。

住持任期內出缺，由監院召開信徒大會補選之；住持及監院均出缺時，由十分之ㄧ以上信徒連署推選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檢附住持及監院均出缺之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召集信徒大會議補選之。補選產生之住持，其任期至原任期之屆止日。
	一、例示負責人之產生。

二、寺廟負責人之產生方式及任期，基於宗教自由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教義或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二 條
	住持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召開信徒會議選任次屆住持。

住持任期屆滿逾三個月未辦理改選者，得由十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舉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召開臨時信徒會議，辦理選任住持事宜。

住持任期屆滿逾一年仍未辦理改選者；得由本寺任一信徒召開臨時信徒大會，辦理選任住持事宜。如信徒二人以上提出召開會議時，由提出信徒協調一人召開，協調不成時，以公開抽籤方式產生。
	例示負責人任期屆滿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第 十三 條
	住持辭職須以書面為之，訂有特定日生效者，於該特定日生效；未定有生效日者，於辭職書送達本寺之日起生效，由監院代理。

住持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信徒大會決通過罷免之日起，喪失資格：

1、 違反本章程規定，情節重，損及本寺權益者。

2、 有背信、詐欺、侵占、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3、 …………………………。

4、 對於寺務之推展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其個人行為有損及本寺權益，情節重大者。

罷免住持須經三分之二以上信徒出席，出席信徒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成立。
	一、例示負責人解任之要件、程序。

二、負責人解任之要件、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四 條
	本寺住持職之職權如下：
一、管理本寺一切事務。
二、辦理本寺弘法、法會等活動。
三、推行本寺興革事項。
四、負責編製年度結算。
五、執行信徒會議決議議案。

六、…………………………。

七、其他有關本寺應辦事項。
	例示負責人之職權。

	第  四  章
	信徒大會
	依據本點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寺由信徒組成信徒大會，信徒大會職權如下：
一、本章程制修定之審議。

二、本寺收支結算之審議。
三、本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審議。

四、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獎助或捐贈之審議。
五、信徒加入或除名之議決。
六、本寺住持之選任與罷免。

七、…………………………。

八、其他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一、例示組織成員之職權。
二、寺廟如同時置有信徒大會及執事會者，應於本章程內分別明定各自職權，以資明確。

	第 十六 條
	本寺信徒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住持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信徒會議每年召開○次。

臨時信徒會議由住持視寺務推展需要召開，如信徒就寺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書面送請住持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住持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信徒會議，住持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住持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信徒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信徒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十七 條
	本寺信徒大會之召開，如涉本寺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事項者，開會通知至遲應於開會前七日，連同會議議程及相關資料送達各信徒。
	例示寺廟涉重大事項執事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

	第 十八 條
	【甲案】

本寺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但不得討論議決本寺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案件。

【乙案】

本寺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一、例示執事會之召開因出席人員不足額屢次流會之處理措施。
二、【甲案】規定執事會依程序通知召開後均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執事會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惟該次會議不得討論議決寺廟章程修正案等重大案件。【乙案】無重大案件不得討論議決之但書規定。寺廟得依其事務運作情形，自行選擇採行之方案或另為規定。

	第 十九 條
	本寺信徒應親自出席信徒大會，如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其他信徒代為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人之委託，且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受託代行使之權利，依委託書委託內容而定。
	例示出席及委託出席會議之規定。

	第 二十 條
	本寺信徒大會各項提案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經出席信徒半數以上通過。
	例示會議決議之方法。

	第  五  章
	財務
	依據本點第十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寺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油香收入。
二、捐獻收入。
三、…………。

四、其他收入。
	例示經費來源。

	第二十二條
	本寺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制度採現金收付制。

本寺收支報告依規定經信徒大會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一、例示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

二、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九條規定，寺廟收支報告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並辦理公告。惟上開規定是否納入章程內規範，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

	第二十三條
	本寺各項收入，須存入以本寺名義向金融機構開戶之存簿，並登載於帳冊。
	例示財產保管方法。

	第二十四條
	本寺單筆新臺幣○萬以下（含本數）之經費支出，由住持決定之；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

本寺購置或接受贈與之不動產，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並應登記為本寺所有。

本寺收支若有盈餘，不得轉入任何私人名義下。
	一、例示財產保管運用方法。

二、考量寺廟受贈之不動產倘設有負擔，恐影響寺廟權益甚至危及其存續，爰寺廟得於章程內規定寺廟受贈不動產前，應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寺新臺幣○萬以下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由住持決定之；累計達新臺幣○萬或單筆新臺幣○萬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

本寺對重大災害急難救助之捐贈，達前項規定應提經信徒大會通過之金額以上者，得由住持先行動支，並於事後提經信徒大會追認。
	例示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第二十六條
	本寺所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符合本寺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寺權益外，並須提經信徒會議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例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二、寺廟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主管機關備查，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惟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依據本點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寺信徒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本章程規定時，信徒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撤銷其決議，另行依本章程規定程序召集會議、決議。但出席信徒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
	一、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參照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明定撤銷決議之請求及撤銷程序。

	第二十八條
	本寺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本寺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例示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惟寺廟仍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之需要，另行規定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必然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但考量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為十方信眾捐資成立，故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不應於章程內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提經信徒會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例示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

二、章程之訂定及其修正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組織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 三十 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五、一貫道道院、講堂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適用管理委員會制

	條      次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則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六點（以下稱本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  一  條
	本道院（堂）定名為○○道院（堂）〔以下簡稱本道院（堂）〕。
	一、例示名稱。

二、名稱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名稱。

	第  二  條
	本道院（堂）宗教派別為一貫道○○（發一組、寶光組、…），主祀○○（明明上帝、彌勒古佛、濟公活佛、…）。
	一、例示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二、宗教別及主祀神佛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宗教別及主祀神佛。

三、寺廟如無所屬派別，得免記載。

	第  三  條
	本道院（堂）設於○○縣（市）○○鄉（鎮市區）○○路（街）○段○○巷○○弄○○號。
	一、例示所在地。

二、所在地為寺廟辦理登記所示之住所。

	第  四  條
	本道院（堂）以宏揚一貫道宗旨教義，培養道親虔誠信仰，落實道化家庭、修道生活化為目的，進而推己及人，己覺覺人，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為宗旨。
	例示宗旨。

	第  五  條
	本道院（堂）之任務如下：
一、經常宣導一貫道宗旨教義，及聖賢仙佛之聖蹟，以善導人心。

二、渡化成全道親及培訓修辦道人才。

三、舉辦一貫道之弘道、傳播等教育文化工作事宜。
四、維護及管理本道院（堂）財物。

五、舉辦有益身心靈健康之社會服務活動。
六、興辦文化教育、社會教化、公益慈善事業。

七、…………………。

八、其他相關事項。
	例示興辦事業。

	第  二  章
	信徒
	依據本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甲案－適用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章程制定前，經依程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道院（堂）信徒。

年滿二十歲，求道具有一定資歷，經本道院（堂）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並經信徒大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道院（堂）新增信徒。

【乙案－適用新設立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

本道院（堂）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時，年滿二十歲並符合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信徒有關規定，且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信徒，為本道院（堂）信徒。

年滿二十歲，求道具有一定資歷，經本道院（堂）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出具願任信徒同意書，並經信徒大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本道院（堂）新增信徒。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取得。

二、登記有案且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甲案】適用對象），有關新增信徒資格之規定，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惟倘寺廟於章程內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為新增信徒，則新增信徒其職權及義務始自主管機關備查後，而非始自信徒大會決議通過時。
三、新設立之寺廟及登記有案惟未具有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名冊之寺廟（即【乙案】適用對象），其信徒資格之取得，分別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道院（堂）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附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喪失其信徒資格：

一、死亡。
二、親自出席信徒會議或書面檢附確為本人意思表示證明文件表明放棄本道院（堂）信徒資格者。

三、連續二年無故未假缺席本道院（堂）定期或臨時信徒會議者。

四、……………………。

五、損害本道院（堂）利益及聲譽、違背道規者。
前項第一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提信徒大會報告；第二、三、四、五款信徒資格之註銷，須經信徒大會通過。
	一、例示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

二、信徒資格之喪失、開除其要件及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或教義，自行衡酌決定。

	第  八  條
	本道院（堂）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本章程規定之權利。
	例示信徒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道院（堂）信徒應遵守本章程規定及參加本道院（堂）各項會議並遵守會議之決議。
	例示信徒之義務。

	第  三  章
	組織與職權
	依據本點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道院（堂）設信徒大會，由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正本章程。

二、議決本道院（堂）不動產之處分。

三、議決本道院（堂）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上之獎助或捐贈。
四、議決信徒之加入及除名。

五、選舉及罷免管理委員、監察委員。

六、審議本道院（堂）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

七、……………………。

八、其他本章程或法令規定之事項。
	一、例示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二、寺廟組織及其管理方法，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一 條
	本道院（堂）設管理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本章程所訂之任務項目與各項會議決議及興革事項。

二、本道院（堂）財產管理事項。

三、本道院（堂）不動產處分之擬議。

四、本道院（堂）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下（含本數）之獎助或捐贈之議決。

五、本道院（堂）對個人或團體新臺幣○萬元以上之獎助或捐贈之擬議。
六、信徒加入或除名資格之審查。

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之選任或補選。

八、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之擬議。

九、………………………。

十、其他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例示管理組織成員之職權。

	第 十二 條
	本道院（堂）設監察委員會，職權如下：

1、 監察信徒大會決議事項及管理委員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本道院（堂）興辦事業計畫及收支報告。

3、 常務監察委員之選任或補選。

4、 ……………………。

5、 稽核本道院（堂）財務收支。

其他本章程規定應監察事項。
	一、例示監察組織成員之職權。

二、設有監察組織之寺廟，應於章程明定其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道院（堂）管理委員會置管理委員○人（需為單數），候補管理委員○人，由信徒大會就信徒中選任之。

本道院（堂）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管理委員互選產生。

主任委員綜理本道院（堂）事務，對外代表本道院（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亦因故不能代理時，由主任委員指定管理委員一人代理。

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時，由過半數管理委員書面連署推舉委員一人，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暫代主任委員，並於三個月內召集臨時管理委員會議，辦理主任委員等出缺人員補選事宜。

副主任委員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管理委員會辦理補選。

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管理委員依選任時得票數遞補。候補管理委員全數遞補後，於管理委員出缺達管理委員總人數五分之ㄧ以上時，始由主任委員召集信徒大會辦理補選。
	一、例示管理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產生。

二、寺廟管理組織是否設置副主任委員、候補管理委員，以及管理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四 條
	本道院（堂）監察委員會置監察委員○人（需為單數），候補監察委員○人，由信徒大會就非經選任為管理委員或後補管理委員之信徒中選任之。

本道院（堂）監察委員會置常務監察一人，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常務監察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指定監察委員一人代理。

常務監察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監察委員辦理補選。

監察委員會辦理常務監察之選任或補選，因出席人數不足無法成會辦理選舉時，得以取得過半數監察委員書面同意文件方式產生之。
監察委員出缺時，由候補監察委員依選任時得票數遞補。候補監察委員全數遞補後仍有出缺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信徒大會辦理補選。
	一、例示監察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產生。

二、寺廟是否設置監察組織成員（監事）、候補監察（候補監事）、常務監察（常務監事），以及監察組織成員出缺時應如何處理，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五 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年，除第一屆自主管機關備查日起算任期外，第二屆起自改選後（宣誓）就職日開始計算任期。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選任、補選或遞補後應報主管機關備查；補選或遞補產生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之屆止日。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任期。

二、寺廟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之任期，基於宗教自由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教規、教制、教義或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十六 條
	主任委員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召開信徒大會選任次屆管理委員、監察委員。

主任委員任期屆滿逾三個月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信徒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舉臨時信徒大會召集人召開臨時信徒大會，辦理選任管理委員、監察委員事宜。

主任委員任期屆滿逾一年仍未辦理改選時；得由任一信徒召集臨時信徒大會辦理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改選。如信徒二人以上提出召開會議時，由提出信徒協調一人召開，協調不成時，以公開抽籤方式產生。
	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任期屆滿之改選與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第 十七 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內辭職，訂有特定日生效者，於該特定日生效；未定有生效日者，以書面送達本道院（堂）之日起生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罷免之日起，喪失資格：

1、 違反本章程規定，情節重大，損及本道院（堂）利益。

2、 連續○次未請假不參加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會議。

3、 …………………………。

4、 有背信、詐欺、侵占、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犯罪行為，經一審判決有罪者。
	一、例示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解任之要件、程序。

二、管理及監察組織成員解任之要件、程序，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

	第  四  章
	會議
	依據本點第九款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
	本道院（堂）信徒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信徒大會每年召開○次。

臨時信徒大會由主任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信徒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書面送請主任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主任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信徒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信徒大會，主任委員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主任委員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信徒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信徒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十九 條
	本道院（堂）管理委員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管理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臨時管理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管理委員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管理委員連署，書面送請主任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主任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管理委員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

前項由管理委員連署推舉召集人召開之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因故未出席會議，或主任委員在無人提出散會動議，或提出散會動議未表決通過，逕行宣佈散會或逕行離席，得由與會委員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管理組織成員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 二十 條
	本道院（堂）監察委員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類，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由常務監察委員召集並主持之。

定期監察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併管理委員會，召開管理委員暨監察委員聯席會。

臨時監察委員會由常務監察委員視廟務推展需要召開，如監察委員就廟務推展認有需要召開時，得由五分之一以上監察委員連署，書面送請常務監察委員一個月內召開臨時會議，期限屆滿常務監察委員不召開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集，常務監察委員如未出席，由出席監察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
	例示監察組織成員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寺廟負責人不召開會議之處理措施。

	第二十一條
	本道院（堂）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之召開，如涉本道院（堂）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事項者，開會通知至遲應於開會前七日，連同會議議程及相關資料送達各信徒、委員。
	例示寺廟涉重大事項相關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

	第二十二條
	【甲案】

本道院（堂）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但不得討論議決本道院（堂）章程修正案、選舉罷免案、不動產處分案、新臺幣○萬元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案等重大案件。

【乙案】

本道院（堂）信徒大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過半數信徒出席始成會。信徒大會如經二次依程序通知召開，均因出席人員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得於開會通知敘明經過，通知全體信徒，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一、例示信徒大會之召開因出席人員不足額屢次流會之處理措施。
二、【甲案】規定信徒大會經依程序通知召開後均不足額流會，第三次召開之信徒大會如出席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惟該次會議不得討論議決寺廟章程修正案等重大案件。【乙案】無重大案件不得討論議決之但書規定。寺廟得依其事務運作情形，自行選擇採行之方案或另為規定。

	第二十三條
	本道院（堂）信徒、管理委員、監察委員應親自出席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如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其他信徒、管理委員、監察委員代為出席，但一人僅能接受一人之委託，且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受託代行使之權利，依委託書委託內容而定。
	例示出席及委託出席會議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道院（堂）信徒大會、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議各項提案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須經出席信徒、委員半數以上通過。
	例示會議決議之方法。

	第  五  章
	經費、會計及財務管理
	依據本點第十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道院（堂）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捐獻收入。
二、存款孳息收入。

三、……………。

四、其他收入。
	例示經費來源。

	第二十六條
	本道院（堂）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制度採現金收付制。

本道院（堂）收支報告依規定經信徒大會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之。
	一、例示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

二、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九條規定，寺廟收支報告應依限報送主管機關備查並辦理公告。惟上開規定是否納入章程內規範，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

	第二十七條
	本道院（堂）捐獻收入須以寺廟名義開立收據交付捐贈人，並須存入以本道院（堂）名義向金融機構開戶之存簿，且登載於帳冊。

本道院（堂）單筆新臺幣○萬以下（含本數）之經費支出，由主任委員決定之；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管理委員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新臺幣○萬以上之經費支出，須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動支。

本道院（堂）購置或接受贈與之不動產，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並應登記為本道院（堂）所有。

本道院（堂）年度收支若有盈餘，不得轉入任何私人名義下。
	一、例示財產保管運用方法。

二、考量寺廟受贈之不動產倘設有負擔，恐影響寺廟權益甚至危及其存續，爰寺廟得於章程內規定寺廟受贈不動產前，應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

	第二十八條
	本道院（堂）新臺幣○萬以下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由管理委員會議決通過辦理；累計達新臺幣○萬或單筆新臺幣○萬以上對個人或團體之獎助或捐贈應提經信徒大會議決通過始得辦理。

本道院（堂）對重大災害急難救助之捐贈，達前項規定之金額以上者，得由主任委員先行動支，並於事後提經管理委員會、信徒大會追認。
	例示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第二十九條
	本道院（堂）所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符合本道院（堂）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道院（堂）權益外，並須提經信徒大會議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例示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二、寺廟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主管機關備查，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自行衡酌決定，惟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六  章
	附則
	依據本點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辦理。

	第 三十 條
	本寺信徒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本章程規定時，信徒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撤銷其決議，另行依本章程規定程序召集會議、決議。但出席信徒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請求。
	一、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二、參照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明定撤銷決議之請求及撤銷程序。

	第三十一條
	本道院（堂）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本道院（堂）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一、例示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惟寺廟仍得依其組織及事務運作之需要，另行規定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必然歸於寺廟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但考量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為十方信眾捐資成立，故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不應於章程內規定解散後賸餘財產歸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提經信徒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例示組織或管理章程修改之程序。

二、章程之訂定及其修正是否於章程內規定需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由寺廟依組織運作情形自行衡酌決定，惟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例示其他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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